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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第 19届中国高校“校长杯”
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

二、支持单位

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

三、执行单位

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乒乓球分会

四、承办单位

舟山市普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
五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1．报到时间：2025年 11月 21日 15点前

2．竞赛时间：2025年 11月 22日-23日

3．离会时间：2025年 11月 24日 12点前

4．竞赛地点：舟山市普陀体育馆

六、竞赛项目

混合团体对抗赛、单打比赛

七、参加单位

教育部代表团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校校长代表团，

邀请港澳高校校长代表团。

八、运动员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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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混合团体对抗赛

1．教育部参赛运动员应是副局（司）级以上现任在职

干部。

2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参赛的运动员（含民办院校

领导）必须是现任在职校级领导干部（副厅级以上）或教育

厅（教委）现任在职副厅（局）级以上领导（备注：“现任”

以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且未办理相关手续界定）。

3．校级领导干部指：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党委副书记、

副校长、纪委书记、学校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在职副厅（局）

级工会主席、总会计师、总督学。

（二）单打比赛

曾经参加过“校长杯”比赛的非现任在职领导（1955年 1

月 1日以后出生者），性别不限。

九、参加办法

（一）以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教育厅（委）为单位负

责组队。

（二）教育部、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香港、澳门特

别行政区限报 1队，承办单位所在省可报 2队。

（三）参加混合团体比赛的各单位可报领队 1名，教练员

2名、工作人员 1名、运动员 9名（其中男运动员至少 5名、

女运动员至少 2名），教育厅（委）现任在职厅级领导最多

限报 2人。

（四）参加混合团体比赛的运动队另可报 2 名非现任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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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领导，仅参加单打比赛。

（五）报名办法

1．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，并打印

加盖单位公章，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 16 点前将盖章报名表

电子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和报名表（未加盖公章的 EXCEL

格式）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 sjtuchenwei@126.com，一经

报名不得更改。

2．各参赛单位需将运动队照片（个人 2 寸免冠照片，

文 件 名 为 队 名 + 姓 名 ） 发 至 承 办 单 位 邮 箱 ：

114718488@qq.com，抄送 yhy@sports.edu.cn。

十、竞赛办法

1．比赛采用男、女混合团体对抗赛形式。每次比赛上

场 7名运动员，依次进行 7场单打比赛（第一阶段循环赛 7

场比赛必须全部进行，第二阶段淘汰赛阶段一方先胜 4场剩

余比赛不再进行）。双方选手的出场次序为：

第 1场 A——a（男子）

第 2场 B——b（男子）

第 3场 C——c（女子）

第 4场 D——d（男子）

第 5场 E——e（女子）

第 6场 F——f（男子）

第 7场 G——g（男子）

2．比赛根据实际报名情况，分两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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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进行小组循环赛，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增加附加赛决出所

有名次。

3．第一阶段的比赛每场采用三局二胜，第二阶段的比

赛每场采用五局三胜，11分制。

4．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。

5．比赛使用红双喜牌、新材料 DJ40+白色塑料球（运动

员穿着的比赛服装不要与比赛用球颜色一致或相近）。

6．单打比赛竞赛办法依据报名人数确定，若报名不足 3

人，则取消该项目。

十一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
（一）混合团体对抗赛

1．对比赛取得前八名的运动队予以奖励。前三名颁发

奖杯、奖牌和证书，四至八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和证书。

2．比赛设全胜运动员奖，奖励上场参加一、二阶段全

部比赛并获全胜的运动员（不包括因比赛结束 4：0或 4：1

等情况而未上场者），并颁发奖杯和证书。

（二）单打比赛

对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予以奖励，参赛不足 8人按实际

录取。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证书，其余名次颁发证书。

十二、报到

（一）报到地点

舟山铂尔曼酒店（地址：舟山市普陀区海洲路 711号）、

舟山普陀 voco 酒店（地址：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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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街 57号）。

（二）交验材料

1．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；

2．报名表原件；

3．保险单据（各参赛代表队所有人员须自行购买关于

本次比赛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保障内容包括：意外身故和

残疾（保额不低于 10 万）；意外医疗（包含门急诊和住院

费用，保额不低于 2万）；保险有效期时间须包括往返途中）；

4．二级（含）以上医院体检证明；

5．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（附件 2）；

6．在职证明或工作证。

十三、技术官员

1．根据《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裁判员选派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及《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技术代表、仲裁委员会成员，裁判长、副

裁判长、裁判员等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选派。

2．各单位可报教育系统国际级或国家级随队裁判员 1

名，交通费、食宿费由派出单位负担。派出的随队裁判必须

按大会要求的时间报到和离会，不得兼作派出单位的工作人

员，否则，大会不予接受。

十四、经费

1．食宿费：为保障赛事安全，本次比赛食宿由组委会

统一安排，参赛人员费用自理。费用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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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》由提供食宿服务单

位自行收取并开具发票。

2．申诉费：参赛单位提出申诉时，须向资格和纪律监

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交纳申诉费 2000 元，胜诉退还申诉

费，败诉申诉费由会组委会代收后上交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。

3．其他费用自理。

十五、赛风赛纪

1．各参赛单位应加强赛风赛纪管理。

2．赛会期间如对参赛运动员资格问题有异议，可向大

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、相关材料、申

诉费。

十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朱晶（报名联系人），电话：13625822215。

陈伟伟（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乒乓球分会），电话：

18801971285。

于洪越（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），电话：010-66093730。

十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十八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。

附件请扫二维码


